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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第一部分  引 言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作为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界泵业”）聘请的为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的发行人律师，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2010 年 5 月 31 日、2010 年 8 月 2 日分别出具了《关于浙江

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浙江新界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关于浙江新界泵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关于浙

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

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着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就新界泵业反馈之重大

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律师工作报告》、《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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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与原法律意

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中使用的简称和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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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请保荐人、律师对欧豹国际 2005 年对发行人增资的外汇来源及增资行为

是否符合国家外汇管理法律法规发表意见 

（一）关于欧豹国际认购新界有限增资的资金来源 

1、欧豹国际的法律状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欧豹国际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15 日，目前持有香港特别行

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注册号为 940427 号《公司注册证书》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商业登记署签发的登记号为 35204316-000-12-04-0 号《商业登记证》。根据谭德

兴程国豪刘丽卿律师行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确认欧豹国际

法定股本为 5 万元港币，已发行股份数目为 5 万，由杨佩华持有，已发行股份的

已缴股款总值为 5 万元港币；注册地址为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6 号东亚银行港湾中

心 27 楼 2702-3 室，现任董事为杨佩华、许金菊；公司业务性质为贸易、投资、

控股及生产；并确认“该公司之设立和存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

律”。 

2、关于欧豹国际认购新界有限增资的资金来源 

根据欧豹国际股东杨佩华于 2005 年出具的借条以及银行转账记录，杨佩华通

过欧豹国际出资 1,773,000 美元（折合为 1,438 万元人民币）认购新界有限 25%股

权的资金来源于孙贤兵的境外资金借款，借款总金额为 180 万美元，未约定还款

期限。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银行转账记录，杨佩华已向孙贤兵偿还了前述 180 万美元

借款本金及利息。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还款资金来源于新界有限（新界泵业）

于 2005 年度、2006 年度及 2009 年度的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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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据此认为，杨佩华通过欧豹国际认购新界有限 25%股权的资金来源

合法。 

（二）境内居民杨佩华在境外设立欧豹国际并通过欧豹国际认购新界有限增

资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杨佩华通过欧豹国际认购新界有限 25%股权的过程，业经

新界有限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经温岭市中和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和验[2005]147 号《验资报告》验证该次增资已全部到位；浙

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于 2005 年 7 月 25 日核发浙外经贸资函[2005]26 号《关

于浙江新界泵业有限公司股权并购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批复》，批准了本次

增资事项，新界有限并于 2005 年 8 月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2005

年 8 月 3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岭市支局核发了证号为 332623050022 的《外商投

资企业外汇登记证》。本所律师认为，该次增资履行的前述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公

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鉴于香港谭德兴程国豪叶丽卿律师行已出具法律意见书确认欧豹国际

的设立及其存续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杨佩华通过欧豹国际认购新界有限

25％股权的出资来源于境外的借款，借款资金来源合法；当时有效及现行的外汇

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及非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返程投资

的行为亦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并且杨佩华通过欧豹国际认购新界有限 25%股权的

过程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及备案程序，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杨佩华通过欧豹

国际对新界有限增资的行为符合外汇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 

二、1997 年发行人设立时，股东用于出资的资产中，包括了一块位于温岭市

大溪镇大洋工业区的 8,307 平方米划拨用地，请温岭市工商局对于该等出资是否

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及是否存在被处罚的风险发表意见。 

因台州新界泵业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作为注册资本投入的土地使用权系划拨

土地，温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出具《证明》，确认“新界泵业



5-1-4-5 

前身台州新界泵业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出资虽存在瑕疵，但该宗划拨土地已合

法办理了出让手续，出资瑕疵已得到纠正，股东亦向新界泵业补偿了土地出让金

和税费，该瑕疵事项不对新界泵业的设立和合法存续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本局

亦不会就此事项对新界泵业进行任何行政处罚；新界泵业自设立以来均依法经营，

不存在因违反工商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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